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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

北京证券交易所： 

2022 年 5 月 11 日，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或“生物谷”）收到贵所出具的《关于对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问询函【2022】第 002 号），公司本着勤勉尽责、

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就反馈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与落实，并逐项

进行了回复说明。现回复如下，请予以审核： 

一、 说明在金沙江尚未偿还资金占用款、林艳和提供连带责任

担保的情况下，林艳和受让海国新动能持有金沙江 27.52%股权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并列明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定

价及依据、转让价款、支付期限、违约条款等； 

回复：1、林艳和受让海国新动能持有金沙江 27.52%股权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：生物谷于 4 月 27 日召开董事会，经过公司自查自纠及大

股东陈述，控股股东金沙江通过本公司购买的委托第三方理财产品合

计占用生物谷资金 2.77亿元并于《2021年年度报告》及《董事会关

于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自查报告及整改方案》中披露，

但林艳和没有及时向海国新动能通报该事项。海国新动能对该资金占

用事项不知情，从公开资料得知此事后，表示要终止合作并退出金沙



江。经海国新动能与林艳和协商于 2022 年 5 月 1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

议，林艳和以 22,817.53 万元的价格受让海国新动能持有的金沙江

27.52%股权。 

2、根据北京海国新动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海

国新动能”或“甲方”）与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

沙江”或“乙方”）及林艳和（以下简称“林艳和”或“丙方”）签署

的三方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，其主要条款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甲方将所持有的乙方 27.52%的股权转让给丙方，所对应乙

方的注册资本为 2,021.36 万元，各方确定本次转让股权的转让价格

为人民币 22,817.53万元（以下简称“转让价款”）（统称为“本次转

让”）。（2）经甲方和丙方同意，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点

约定如下：丙方于 2022年 6月 30日将转让价款足额支付至甲方的指

定账户。（3）为保证丙方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，乙方承诺在 2022 年

5 月 10 日前将其所持有的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生物谷”）的 1,828.87 万股股票质押给甲方；丙方承诺在 2022 年

5 月 10 日前将其所持有的生物谷的 2,155 万股股票质押给甲方；同

时，乙方、丙方承诺在 2022年 5月 10日前将其持有的稻城县亚丁日

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稻城亚丁”）的全部股权质押

给甲方（在本协议签订之前，乙方已经将前述稻城亚丁的股权质押给

了其他债权人，甲方愿意接受该等股权的第二顺位质押权）。（4）如

因乙方或丙方原因导致乙方、丙方未能按协议约定按时向甲方完成股

票质押工作的，则视为违约，每逾期一天，乙、丙方须以实际天数按



转让价款的年化 20%计算违约金并支付给甲方，但不是乙方或丙方原

因引发的逾期除外。（5）若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按时向甲方支付转

让价款的，则视为违约，每逾期一天，甲方有权要求乙、丙方以实际

逾期天数按转让价款的年化 15%支付逾期违约期间利息，并有权要求

乙、丙按转让价款的年化 5%另行支付逾期惩罚性违约金（本条所称

“年”按 360 天计算）。（6）鉴于实际情况，在丙方按本协议约定按

时向甲方完成所持有生物谷股票的质押工作后，甲方行使质权前应通

知乙方、丙方，乙方、丙方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天内当与甲方

进行协商，超过 30 天协商无果，甲方可随时行使质权。若未通知丙

方及出质人直接行使质权的，甲方应向丙方及乙方赔偿损失并按照转

让价款的 20%的标准另行支付违约金。 

二、 详细列明林艳和及金沙江截至目前的资产和负债情况，说

明是否存在其他资产冻结、大额负债、诉讼和纠纷等情况；结合资金

占用款的具体还款计划和还款来源，说明本次股票质押是否影响资金

占用款的偿还，前述股东是否能够如期履行承诺； 

回复：根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材料：1、金沙江截至目前

的主要资产：（1）金沙江目前持有的不动产为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

1258.61㎡办公楼（目前全部处于抵押状态）；（2）持有的主要核心权

益资产为：直接持有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.44%股权（已质

押）与稻城县亚丁日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稻城亚丁

或稻城亚丁公司”）64.68%股权，稻城亚丁公司拥有土地 215,992.52

㎡，酒店、办公楼、商铺等房产面积 55,333.92 ㎡。（目前持有该公



司股权处于全部质押状态）；（3）其余权益资产为：持有四川亚丁旅

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0%股权（该公司实缴注册资金 2,000 万元），

该公司持有的不动产位于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0号 1,295.93㎡

办公楼（处于全部抵押状态）；持有稻城县鑫之源矿业有限公司 70%股

权（该公司实缴注册资金 300 万元，已质押）；持有弥勒龙康商贸有

限公司 99%股权（该公司实缴注册资金 500 万元）；持有弥勒龙生经

贸有限公司 99%股权（该公司实缴注册资金 528.57万元）。上述公司

部分存在亏损情况。 

2、金沙江截至目前的主要负债：（1）资金占用：应付生物谷 2.77亿

元；（2）短期借款：中国农业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一年期银行借款

17,250万元。（该笔借款抵押及质押资产情况如下：稻城亚丁公司的

土地面积 103,840.42㎡、商铺面积 1,563.57㎡抵押；四川亚丁旅游

投资股份公司的办公楼 1,295.93 ㎡抵押；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

1258.61 平米办公楼抵押；金沙江持有的鑫之源 70%股权、稻城亚丁

公司 64.68%股权质押；金沙江控股子公司弥勒龙生经贸有限公司、稻

城亚丁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；林艳和、吴粉玉两位自然人提供保证

担保。）；（3）长期借款：金沙江控股子公司稻城亚丁公司及其下属子

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稻城支行及甘孜州信用社合计借款 27,725 万元。

（该笔借款抵押及质押资产情况如下：稻城亚丁公司房产 52,947.01

㎡抵押，土地 69,903.59 ㎡抵押）；（4）其他借款：向海南三亚达晨

财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三年期借款 4,900万元以金

沙江持有的生物谷股权 1,171.13万股质押。 



3、林艳和个人名下主要资产情况：受让海国新动能持有的金沙

江 27.52%的股权后林艳和持有金沙江 100%股权；直接持有生物谷

16.84%股权（已质押）；直接持有稻城亚丁公司 1.62%股权；直接持有

成都众益华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91%的股权；直接持有

四川亚丁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%股份；直接持有稻城县嘉利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 1%股权；直接持有稻城县广和金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1%股权；直接持有稻城县日松贡布酒店有限公司 1%股权；直接持有稻

城县日松贡布城乡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1%股权。 

4、林艳和个人名下主要负债情况：应付海国新动能 22,817.53

万元股权交易款。 

5、截止目前，林艳和及金沙江没有其他资产冻结、大额负债、

诉讼和纠纷等情况。 

6、控股股东金沙江占用生物谷资金 2.77亿元，控股股东及实际

控制人将通过借款或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方式偿还，目前正在接洽中。

金沙江及林艳和能如期履行承诺。 

三、 说明林艳和支付海国新动能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计划、支付

来源、所持股票预计解质押的时间，如无法按期支付，公司应对控制

权变更风险拟采取的措施； 

回复：林艳和应付海国新动能的股权受让款 22,817.53万元，林

艳和将自行筹措资金支付，目前还在筹划之中。如果不能按期（2022

年 6 月 30 日）支付，依据协议约定如延期支付需支付违约金。截止

目前，公司不涉及控制权变更。公司原材料采购及生产稳定，产品销



售工作正常开展，未出现原料供应短缺及下游合作商取消合作事件，

未出现董监高及核心员工辞职的情形。 

四、 说明目前公司董事长及其他管理层是否能够正常履职，公

司是否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是否存在影响公司稳定运行的其他风

险。 

回复：目前公司董事长及核心管理层无重大变化,未出现董监高

辞职情形，均在正常履职。公司有序组织日常办公经营会议，同时根

据整改要求完善内部治理及加强董监高对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民

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并采取措施督促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严

格履行还款承诺。公司按年度计划目标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存

在影响公司稳定运行的其他风险。 

 

 

 

 

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5月 25日 

 


